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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建〔2019〕5号

关于实行农田建设任务调度制度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省有关单位：

为及时掌握各地农田建设工程实施进度，强化工作督导，

确保全面完成中央确定的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

务，根据农业农村部工作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决定实行农田

建设任务定期调度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度范围

年度调度范围为当年批复的农田建设项目和以往年度批复

实施但未验收的项目；当年下达的农田建设任务量和以往年度

下达但未完成的任务量。计划在当年建设完成的但没有纳入当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中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纳入当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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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范围。

二、报送时限

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工作根据气候条件、农业生产和工

程建设周期采取季报和月报方式。每年 1月至 6月、10月至 12

月实行月报，填报截至每月月底的农田建设累计进度情况，应

于次月 5日前报送。每年 7 月至 9月实行农田建设项目季报，

填报截至第三季度末的农田建设累计进度情况，应于 9月 30日

前报送。定期调度工作自 2019年 5月份开始执行。

三、报送方式

2019年及以后年度下达的建设任务：对照省农业农村厅下

达的年度建设任务清单和批复的年度计划，根据本地农田建设

进展情况，填报《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见附件 1）。

2018年及以前年度立项的、没有验收的项目：涉及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的，包括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千亿斤粮

食产能建设项目、国土农田整治项目、地方自主建设项目等，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掌握进度，分年度填报《2018年及以前年

度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见附件 2）。

采取纸质文件和电子版文件方式同步报送，逐级审核报送，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以及省监狱管理局、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审核汇总后按时报省农业农村厅。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农田建设任务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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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立进度信息填报负责制，落实责任。要加大培训力度，

严格把关，确保统计数据质量。要序时监测分析年度建设任务

实施进展情况和相关工作要求落实情况，做好形势研判和工作

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农田建

设项目按序时推进，确保全面完成每年的农田建设任务。

（二）完善报送内容。定期调度报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建

设形象进度和投资完成情况，可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原因，对策措施单独予以说明。对于工程进度明显滞后的县，

须附加报送文字分析材料，文字材料包括工作进展情况、存在

问题、进度目标、针对性推进措施等。

（三）认真审核数据。各地要对报送数据进行审核汇总，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报的纸质文件须经本单位分管

领导审核签字。对未经签字并盖章确认的，或纸质文件与电子

版文件数据不一致的，均视为无效数据。

（四）及时跟踪督导。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各地报送的农田

建设进度情况进行分析，对滞后事项通过电话、发函、通报、

约谈等多种方式进行跟踪督办，督促加快工程建设和项目实施。

（五）强化工作激励。各地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平时报送

情况，将作为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评价激励的内容，充分

发挥评价激励作用。

今后工作中将视情况调整报送内容和报送频次。第一次报

送时（2019年 6月 5日前），应同时将负责人、联络人等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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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见附件 3）。之前要求各地对农业开发各类项目

进度的统计，仍按原表格、原方式填报。

联系人： 周钧 电话：025-86263161

邮箱：972691600@qq.com

地址：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 8号，邮编 210036，省农

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

附件：1、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月报/季报）

2、2018年及以前年度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月

报/季报）

3、农田建设任务调度工作负责人联络人名单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19年 5月 21日

抄送：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5月 21日印发



附件1

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月报/季报）

__________________（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市，县，
有关单位

立项年
度

类别

建设任务面积
（万亩）

进度情况

前期工作 开工在建进度 建设完成情况（万亩）
投资完成情况

（万元）

高标准
农田

高效节
水灌溉

项目
个数

招投
标完
成个
数

项目
开工
个数

高标准农
田面积

（万亩）

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万亩）

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
程进度(百

分比)

高标准农田面积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合计
中央财
政资金

省级财
政资金

地方财
政资金

其他资
金完成面积

合计
完工未验

收
竣工验收

其中：上图
入库面积

完成面积
合计

完工未验
收

竣工验收 喷灌 微灌 管灌

**市

2019年

合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其他
项目
高效
节水
灌溉

农业财政资金 ／ ／ ／ ／ ／ ／ ／ ／ ／ ／   

其他财政资金 ／ ／ ／ ／ ／ ／ ／ ／ ／ ／   

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自筹资金

／ ／ ／ ／ ／ ／ ／ ／ ／ ／ ／ ／

 

**县（市
、区）

2019年

合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其他
项目
高效
节水
灌溉

农业财政资金 ／ ／ ／ ／ ／ ／ ／ ／ ／ ／   

其他财政资金 ／ ／ ／ ／ ／ ／ ／ ／ ／ ／   

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自筹资金

／ ／ ／ ／ ／ ／ ／ ／ ／ ／ ／ ／

省有关单
位

2019年

合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说明：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年度是指项目正式批复立项的年度，其他项目高效节水灌溉立项年度是指列入高效节水灌溉计划完成面积的年度，各地应按照不同立项年度分别汇总投资完成情况、建设进度情况；
      2.前期工作：项目个数为立项年度内批复立项的项目个数；项目开工个数为批复立项的项目中已开工建设项目；

      3.项目开工：是指监理单位发出项目开工令之日算起；
      4.开工在建进度：百分比是按照整个项目区内各工程建设进度百分比总体换算得出；
      5.建设完成情况：分为完工未验收和竣工验收；高效节水灌溉按喷灌、微灌、管灌分类统计完成面积；高效节水灌溉竣工验收面积，要求有关验收报告作为依据；

      6.投资完成情况：是指建设情况对应的资金情况；
      7.其他项目高效节水灌溉：列入本年度计划完成任务但没有纳入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按投资主要资金来源（农业财政资金、其他财政资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筹资金）分类汇总统计建设面积与投资完成情况；完成面积，指本年度工程完成、有面积确认材料作为任务
完成依据。

填报单位分管领导签字： 填报单位农田建设管理处室（科室）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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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及以前年度农田建设任务定期调度表（月报/季报）

__________________（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市，县，有
关单位

立项年度 类别 项目个数
招投标
完成个
数

项目开
工个数

建设进度情况
投资完成情况

（万元）

高标准农田建
设设计面积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进度
(百分比)

高标准农田完成面积
（万亩） 预计验收时

间
竣工验收日

期
合计

中央财政
资金

省级财政
资金

地方财政
资金

其他资金

完工未验收 竣工验收

**市 合计

 

2018年

农开土地治理第一批项目

农开土地治理第二批项目       

千亿斤粮食项目

国土农田整治项目

地方自主建设项目       

…       

 

2017年

 

       

…  

**县（市、
区）

合计

 

2018年

农开土地治理第一批项目

农开土地治理第二批项目       

千亿斤粮食项目

国土农田整治项目

地方自主建设项目       

…       

 

2017年

 

       

…  

省有关单位 合计

 

2018年

农开土地治理第一批项目

…       

…       

 2017年  

…  

说明：1.本表填报2018年及以前年度立项的、填表年（统计进度的所在年份）的上一年年底前没有验收的、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任务的项目进展情况；
      2.在填表年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其建设进度情况和投资完成情况仍需填表，直至年底；
      3.立项年度是指项目正式批复立项的年度，各地应按照不同立项年度分别汇总投资完成情况、建设进度情况；
      4.工程进度百分比是针对该类项目各工程建设进度百分比总体换算得出；
      5.高标准农田完成面积：分为完工未验收项目和竣工验收项目；
      6.竣工验收时间：填表年对项目进行验收的具体日期；
      7.投资完成情况：是指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对应的资金情况。
      
填报单位分管领导签字： 填报单位农田建设管理处室（科室）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6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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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田建设任务调度工作负责人联络人名单

姓名 职务 固话号码 手机号码 QQ号

**市农业农村局

市局分管领导 ／／

处室负责人

处室联络人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县局分管领导 ／／

科室负责人

科室联络人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县局分管领导 ／／

科室负责人

科室联络人

……

省有关单位

单位分管领导 ／／

处室负责人

处室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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